
        

 

授权委托书 

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： 

兹授权           先生/女士，作为我单位办理基金账户业务、交易业务、资金存取业务的

负责人员。该人员的上述行为均代表我单位的行为，均为我单位真实意思表示，对我单位具有法律

约束力。 

 

被授权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    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办理业务类型：    基金账户业务□       交易业务□        资金存取业务□ 

被授权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    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办理业务类型：    基金账户业务□       交易业务□        资金存取业务□ 

 

授权期限：自本授权书签字之日起至本单位提交新的授权书或销户日有效。 

 

 

 

授权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或盖章）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
